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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 

 

1.1 開發單位名稱 

華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2 營業所 

(11052)臺北市信義區信義路 4 段 456 號 7 樓 

表1-1 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負責人姓名 

單 位 名 稱 華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 (11052)臺北市信義區信義路 4 段 456 號 7 樓 

負 責 人 姓 名 鍾榮昌 

 
附註：1.開發單位為有行為能力之自然人，應列出自然人姓名。 

2.開發單位主管若以其上級機關主管擔任負責人，應事先徵得其同意。 

3.送審時之開發單位為政府專案計畫之規劃設計或施工機構，應在說明書或評估書說明其

任務，並檢附該機構之組織章則。 

4.開發單位如為投資財團、集團或為合夥合資機構，應在說明書或評估書說明其任務，並

檢附其有關之證明文件。 

5.負責人應承擔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三條之法律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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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7 條之情形、 
申請變更理由及內容 

2.1 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7 條之情形 

本案原依「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範圍及細目認定標準」(中華民國 102 

年 9 月 12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1020078054 號令修正發布)第二十六條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本案屬辦公、商業或綜合性大樓，其樓層二十層以上或高度

七十公尺以上，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本案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查結論經臺北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於 106 年 01 月 9 日北市環綜字第 10630070602 號公告在案，環境影響

說明書定稿本核准文號為 106 年 1 月 24 日北市環綜字第 10630312900 號函，詳請

參閱附錄一。 

今依據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中華民國 107 年 4

月 11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1070026361 號令修正條文)第二十六條修改

內容:高樓建築，其高度一百二十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本案建築物

高度 82.1 m(含屋突 90.6 m)，詳請參閱附錄二)，未達 120 公尺，依規定毋須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  

依「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範圍及細目認定標準」(中華民國 107年 4 月

11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1070026361 號令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規定，

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完成之開發行為，事後於開發行為進行中或完成後，有下列

情形之一，致原開發行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者，開發單位得依本

法第十六條規定辦理變更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書、審查結論內容： 

一、開發行為規模降低。 

二、環境敏感區位劃定之變更。 

三、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修正。 

四、其他相關法令之修正。 

本案本次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7 條規定：「開發單位依本法第

十六條第一項申請變更環境影響說明書、評估書內容或審查結論，無須依第三十

八條重新進行環境影響評估者，應提出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由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但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檢附變更內容對照

表，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一、 開發基地內環境保護

設施調整位置或功能。但不涉及改變承受水體或處理等級效率。二、既有設備改

變製程、汰舊換新或更換低能耗、低污染排放量設備，而產能不變或產能提升未

達百分之十，且污染總量未增加。三、環境監測計畫變更。四、因開發行為規模

降低、環境敏感區位劃定變更、環境影響評估或其他相關法令之修正，致原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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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更原審查結論。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對環境影響輕微。 

本案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7 條第 1 項第 4 款提送變更內容對

照表之參考依據逐項檢討(詳請參閱表 2-1)，經檢討後本案屬施行細則第 3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之環境影響評估或其他相關法令之修正，致原開發行為未符合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更審查結論，故本案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得檢附變更內容對照表，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轉

送主管機關核准。 

2.2 申請變更理由及內容 

本案原依「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範圍及細目認定標準」(中華民國 102 

年 9 月 12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1020078054 號令修正發布)第二十六條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本案屬辦公、商業或綜合性大樓，其樓層二十層以上或高度

七十公尺以上，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本案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查結論經臺北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於 106 年 01 月 9 日北市環綜字第 10630070602 號公告在案，環境影響

說明書定稿本核准文號為 106 年 1 月 24 日北市環綜字第 10630312900 號函，詳請

參閱附錄一。 

今依據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中華民國 107 年 4

月 11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1070026361 號令修正條文)第二十六條修改

內容:高樓建築，其高度一百二十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本案建築物

高度 82.1 m(含屋突 90.6 m)，詳請參閱附錄二)，未達 120 公尺，依規定毋須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  

依「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範圍及細目認定標準」(中華民國 107 年 4

月 11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1070026361 號令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第 1

項規定，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完成之開發行為，事後於開發行為進行中或完成後，

有下列情形之一，致原開發行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者，開發單位

得依本法第十六條規定辦理變更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書、審查結論內容： 

一、開發行為規模降低。 

二、環境敏感區位劃定之變更。 

三、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修正。 

四、其他相關法令之修正。 

本案依據「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四十七條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及「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屬

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或其他相關法令之修正，致原開發行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而須變更審查結論，得檢附變更內容對照表，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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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申請變更審查結論為免依原環境影響說明書所載內容及原審查結論執

行。 

 

表2-1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7 條檢討表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 
第 37 條提送變更內容對照表之參考依據 

本案檢討 

1. 開發基地內環境保護設施調整位置或功

能。但不涉及改變承受水體或處理等級效

率。 

1. 今依據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

及範圍認定標準(中華民國 107年 4 月 11日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1070026361
號令修正條文)第二十六條修改內容:高樓建

築，其高度一百二十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本案建築物高度 82.1 m(含屋

突 90.6 m)，詳請參閱附錄二)，未達 120 公

尺，依規定毋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2. 本案依據「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

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47 條第 1 項第 3 款

規定及「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屬環境影響評估或其

他相關法令之修正，致原開發行為未符合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更審查結論，得檢

附變更內容對照表，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後，轉送主管機關核准。 
 

2. 既有設備改變製程、汰舊換新或更換低能

耗、低污染排放量設備，而產能不變或產

能提升未達百分之十，且污染總量未增

加。 

3. 環境監測計畫變更。 

4. 因開發行為規模降低、環境敏感區位劃定變

更、環境影響評估或其他相關法令修正，致

原開發行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

須變更原審查結論。 

5.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對環境影響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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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開發行為現況 

3.1 基地位置 

基地位於臺北市松山區延吉段三小段 691、691-1、691-2、691-3、691-4、691-5、

691-6、691-7、691-8 及 691-9 地號等 10 筆土地，基地面積 1,518m2，基地南側鄰八

德路三段 12 巷 16 弄，東側鄰八德路三段 8 巷，西側鄰敦化南路一段，基地北側隔八

德路為臺北小巨蛋。基地往北約 500 公尺可達捷運小巨蛋站；往南約 650 公尺可達忠

孝敦化站。基地沿敦化南路、敦化北路向北可銜接高速公路可達各縣市；向南銜接市

民大道高架道路，亦是基地向外連通主要道路之一，交通堪稱便利。基地開發範圍圖

及地理位置圖如圖 3-1 及圖 3-2 所示。 

3.2 開發行為現況 

基地現況為地上 11 層地下 1 層之辦公大樓，本案自 107 年 6 月開始施工(拆除作

業)，基地現況照片詳請參閱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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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中華民國臺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經建第五版圖號 9723-III-SW 

黎明興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LEADERMAN & ASSOCIATES
圖3-1 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計畫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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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Google map 

黎明興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LEADERMAN & ASSOCIATES
圖3-2 基地位置圖 

 

計畫場址

捷運 忠孝敦化站捷運 忠孝復興站 

捷運 南京復興站 

捷運 臺北小巨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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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前舊建物全棟先以鷹架及帆布包覆，並設置固定式圍籬 

  
    水溝蓋以網子包覆，避免泥砂排入   

基地為地上 11 層地下 1 層之辦公大樓，目前辦理拆除作業(拍攝日期:107 年 6 月 14 日) 

黎明興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LEADERMAN & ASSOCIATES
圖3-3 基地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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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次及歷次申請變更內容與原通過內容之比較 

 

本案原依「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範圍及細目認定標準」(中華民國 102 年 9 月

12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1020078054 號令修正發布)第二十六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本案屬辦公、商業或綜合性大樓，其樓層二十層以上或高度七十公尺以上，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本案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查結論經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 106 年 01 月 9 日北

市環綜字第 10630070602 號公告在案，環境影響說明書定稿本核准文號為 106 年 1 月 24

日北市環綜字第 10630312900 號函，詳請參閱附錄一。 

依據「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第 279 次會議」審查會議紀錄及決議內容辦理實設

建築面積變少(由 902.49 m2 減為 900.26m2，減少 2.23m2)，綠覆率變大(由 109.8%增加為

110.4%，增加 0.6%)，戶數減少(集合住宅由 58 戶減為 55 戶，減少 3 戶)，備查內容於 106

年 8 月 9 日北市環綜字第 10634153300 號函備查在案，詳請參閱附錄一。 

今依據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中華民國 107 年 4 月 11 日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1070026361 號令修正條文)第二十六條修改內容:高樓建

築，其高度一百二十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本案建築物高度 82.1 m(含屋突

90.6 m)，詳請參閱附錄二)，未達 120 公尺，依規定毋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依「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範圍及細目認定標準」第四十七條第 1 項規定，經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完成之開發行為，事後於開發行為進行中或完成後，有下列情形之一，

致原開發行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者，開發單位得依本法第十六條規定辦

理變更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書、審查結論內容： 

一、開發行為規模降低。 

二、環境敏感區位劃定之變更。 

三、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修正。 

四、其他相關法令之修正。 

本次申請變更審查結論為免依原環境影響說明書所載內容及原審查結論執行，本次及

歷次申請變更內容與原通過內容之比較詳請參見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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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變更前後內容對照表 

項目 
環說核准內容 

(106 年 1 月 24 日北市環綜字第

10630312900 號函) 

備查內容  
(106 年 8 月 9 日北市環綜字第

10634153300 號函) 
本次變更 備註 

基地面積  1,518m2 

未變更 

 

1. 今依據開發行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中華民

國 107 年 4 月 11
日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環署綜字第

1070026361 號令

修正條文)第二十

六條修改內容:高
樓建築，其高度一

百二十公尺以上

者，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本案建築

物高度 82.1 m(含
屋突 90.6 m)，詳

請參閱附錄二)，
未達 120 公尺，依

規定毋須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  
2. 本案依據「開發行

為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細目及範

圍認定標準」第 4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

定及「環境影響評

估法施行細則」第

3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屬環境影

響評估或其他相

關法令之修正，致

原開發行為未符

合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而須變更

原審查結論，得檢

附變更內容對照

表，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後，轉

送主管機關核准。 

允建築面積 1,030.26 m2 

允建建蔽 65% 

實設建築面積 902.49m2 900.26 m2 

實設總容積 10,897.50m2 

未變更 

總樓地板面積 20,754.85m2 

樓層數 地下 6 層、地上 23 層 

建築物高度 82.1 m(含屋突 90.6 m) 

使用用途 

B1F~B6F 為防空避難室兼停車空間、

停車空間、機電設備空間、1F 為金融

保險業、防災中心、門廳、樓電梯廳、

2F~5F 為一般事務所、樓電梯廳、

6F~23F 為集合住宅。 

戶數 
金融保險業(1 戶)、一般事務所(16 戶)
及集合住宅(58 戶)，總計 75 戶。 

金融保險業(1 戶)、一般事務所(16 戶)
及集合住宅(55 戶)，總計 72 戶。 

綠覆率 109.8% 110.4% 

停車位數 
 

汽車：實設 133 席(預留管線供電動汽

車供電座 44 席)。 
機車：實設 124 席(含電動機車位 10 席

及預留管線供電動機車供電座

31 席)。 
裝卸車位：實設 1 席。 

 

變更審查結論 詳附錄一 未變更 

變更審查結論為

免依原環境影響

說明書所載內容

及原審查結論執

行 

其餘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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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變更後對環境影響之說明 

 

本案原依「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範圍及細目認定標準」(中華民國 102 年

9 月 12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1020078054 號令修正發布)第二十六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本案屬辦公、商業或綜合性大樓，其樓層二十層以上或高度七十公

尺以上，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本案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查結論經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於 106 年 01 月 9 日北市環綜字第 10630070602 號公告在案，環境影響說明書定稿

本核准文號為 106 年 1 月 24 日北市環綜字第 10630312900 號函，詳請參閱附錄一。 

今依據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中華民國 107 年 4 月

11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1070026361 號令修正條文)第二十六條修改內容:

高樓建築，其高度一百二十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本案建築物高度 82.1 

m(含屋突 90.6 m)，詳請參閱附錄二)，未達 120 公尺，依規定毋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本次申請變更係依據「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範圍及細目認定標準」第

四十七條第 1 項規定：「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完成之開發行為，事後於開發行為進

行中或完成後，有下列情形之一，致原開發行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

者，開發單位得依本法第 16 條規定辦理變更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書、審查結論

內容：一、開發行為規模降低。二、環境敏感區位劃定之變更。三、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之規定修正。四、其他相關法令之修正。」 

本次擬變更為審查結論為免依原環境影響說明書所載內容及原審查結論執行。

本案後續開發行為可能涉及之環境影響因子，皆將遵照各環保法規、建築技術規則

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對周遭環境應不致產生不利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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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本案本次變更無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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